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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以案说法

通过微信群向全体家庭成员公布遗产分

配，在一些人看来既方便又高效。然而，“微

信遗嘱”真的具有法律效力吗？

微信群留言分配遗产引争议

刘女士因性格不合与丈夫离婚数年后，

由于患病导致身体每况愈下。重病期间，刘

女士在家庭微信群中留言，表示其去世后所

有财产均由独生女儿王某继承。刘女士身故

后，其房产、汽车等遗产都在秦某（刘女士

的生母、王某的外婆）名下，但秦某与在外

地工作的儿子共同居住，未配合王某办理遗

产继承事宜，双方由此产生纠纷。

王某认为，母亲在家庭微信群中的留言

内容系遗嘱，是其真实意愿表达。而包括秦

某在内的一些家庭成员则认为，在微信群留

言不符合法定遗嘱形式，属无效遗嘱，应按

照法定继承处理。因双方各执一词，王某将

外婆秦某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规定，“自书遗

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本案中，被继承人刘女士在家庭微信群中的

留言虽系本人账号发送，且注明了姓名、年、

月、日，但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任意一种遗

嘱形式，属无效遗嘱，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最终，该案达成调解协议，秦某放弃继

承，遗产由王某一人继承，祖孙间的矛盾得

到化解。

重视各类遗嘱订立细节

据云南兴滇（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杨

海林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后，

目前共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

录音录像遗嘱、打印遗嘱、口头遗嘱6种形式。

杨海林还就各种遗嘱形式进一步说明：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自书遗

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

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口头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

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

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打印遗

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

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

日；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

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

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

月、日。

“无论订立什么形式的遗嘱，都要符合

法律规定才有效。”杨海林提醒，在订立自

书遗嘱和打印遗嘱时，常出现遗嘱人漏签年、

月、日或签署不全的问题，导致遗嘱无效；

订立其他遗嘱时，也出现过由于见证人使用私

人印章问题导致遗嘱无效。因此，在订立遗嘱

时，遗嘱人和见证人的签名以及注明年、月、

日缺一不可，且不可用私人印章代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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